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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54/2021_2022__E5_88_91_E

6_B3_95_E6_A1_88_E4_c67_254433.htm [案情] 被告人:段某,

男,26岁,系某市农业干部学校招待所出纳会计。被告人段某

于1991年7月9日任某市农业干部学校招待所出纳会计期间,利

用职务之便,多次私自挪用自己保管的库存现金,共计13000余

元。后因该市委市政府积极部署加强反贪污和廉洁建设,段某

担心早晚被告发,遂于1992年10月1日主动向检察机关自首,并

积极退还全部赃款。 来源：考试大 [问题] 自首的成立条件是

什么? 来源：考试大 [判决] 法院判决认为,段某的行为应定挪

用公款罪,但有自首情节,可以从轻处罚。 [法理分析] 根据我国

《刑法》第67条规定,所谓自首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以后,自动

投案,如实供认自己的罪行,接受审查和裁判的行为。自首的成

立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:其一,犯罪以后自动技案。所请自动

投案,通常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以后,犯罪事实或者其本人未被

司法机关发觉前,或虽被发觉但尚未对其讯问,未被施以强制措

施以前自动的出于本人意愿向司法机关或有关单位投案的。

其二,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。即,犯罪分子按照实际情况全部交

代自己的罪行,不得隐瞒和故意遗漏。其三,接受审查和裁判。

犯罪分子投案自首,如实交代供述自己的罪行,必须听候、接受

而不能逃避司法机关的侦查、起诉和审判,才能成立自首。 来

源：考试大 以此分析本案,我们认为,段某在挪用公款后,在司

法机关发现之前,能够主动退还赃款,符合自首成立条件。依照

《刑法》第67条规定,“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,可以从轻或者减

轻处罚,其中,犯罪较轻的,可以免除处罚。”段某应以挪用公



款罪论处,但因其有自首情节,可以从轻处罚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